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18-3-0(106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.94 12.491.915.858.712.860.223.654.216.505.848.653.515.0911.5320.00 2.87

第2分位 8.87 8.807.896.398.095.270.453.989.266.617.4710.559.706.1911.0420.00 7.43

第3分位 13.41 9.8313.437.899.128.481.176.1214.699.6410.5715.5714.729.1714.6020.00 12.25

第4分位 20.89 14.9422.1912.6815.3014.403.4011.4422.0016.5417.7623.2422.6216.1621.0620.00 20.27

第5分位 52.88 53.9554.5767.1958.7868.9994.7674.8149.8460.7258.3641.9949.4663.3941.7720.00 57.18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